
保存年限：7 年 

 

財經法律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

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經法律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

本人對財經法律相關課程有興趣，已閱畢學程實施辦法，瞭解取得學

程證書之相關規定，擬修習本學程，特此提出申請。 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人簽名)     年   月   日 

姓名  
請黏貼學生證影本 

學號  

系級班別  

聯絡電話  

email  

1.學程申請期間：該學期開始上課日至該學期加退選截止日。 

2.申請認證時，需檢附成績單正本。 

3.未提出修習申請，即使修畢相關課程，亦不得提出認證申請。 

 

□我已閱讀且同意《經濟學系個資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聲明》(已公告於經濟學系網頁首頁) 

  當事人簽名： 


